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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設計中心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政府支持香港設計中心 (下稱
"設計中心 ")運作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過往在討論設計中心
的工作時表達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2.  設計中心在 2001年成立，是一間非牟利的基礎設施機
構，負責推動設計的發展。設計中心是一間擔保有限公司，會

員包括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特許設計師協會、香港室內設計

協會、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及香港設計師總會。設計中心的其

中一個目標是推廣設計作為增值活動，務求令設計融入主要業

務流程，而這與政府在推廣設計與創新方面的政策是一致的。

設計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是政府推廣設計的主要夥伴。政府

在 2001年向設計中心提供一筆過撥款 1,000萬元，作為資助設計
中心初期運作的起動資金。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在 2004年
6月批准撥款 2億5,000萬元成立 "設計智優計劃 " 1，這筆款項中有

4,500萬元撥供支援設計中心的運作。  
 

                                                 
1 "設計智優計劃 "以支援和推動設計及相關的活動為目標，使工商業得以獨樹

一幟，為產品或服務增值，從而提升經濟競爭力，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設計智優計劃 "其後併入為數 6億元的 "創意智優計劃 "，旨在資助有利於發展
和推廣創意產業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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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6年 10月 11日，行政長官在 2006-2007年度施政報告
中公布政府將通過一筆為期 5年的 1億元撥款，資助設計中心進
一步協助本港各行各業善用其設計和建立品牌。在諮詢工商事

務委員會後，政府當局提交一項 1億元的撥款建議，用以資助設
計中心的運作，為期 5年，以推動認識設計與創新的重要性。該
建議於 2007年 5月 25日獲財委會批准。  
 
4.  2009年 2月 9日，政府當局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簡介一項建議，就是為創意產業成立專責辦
公室，名為創意香港辦公室 (下稱 "創意香港 ")。事務委員會支持
政府當局的建議，包括把創新科技署用於設計中心的 1億元非經
常承擔額，撥歸通訊及科技科轄下的創意香港，而日後由通訊

及科技科負責管理該筆承擔額。 2009年 6月 1日，政府當局成立
創意香港，旨在統籌政府在創意產業方面的政策和工作，把政

府用作推動和加快香港創意產業發展的資源集中起來，以及與

業界緊密合作，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  
 
5.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11月14日諮詢事務委員會後，尋求財
委會批准把承擔額提高 7,000萬元，以支援設計中心的運作，為
期 3年，由 2012年 7月 1日至 2015年 6月 30日；開立為數 3,750萬元
的新承擔額，提供一筆專用撥款，讓設計中心舉辦設計營商周

及設計中心設計大奬；以及開立為數 2,625萬元的新承擔額，資
助設計中心由 2012年 5月 1日起推行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 " 2。該項

撥款建議於 2012年 4月 13日獲財委會批准。  
 
6.  在 2015年 2月 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簡介繼續向設計中心提供 8,000萬元資助，以資助其由 2015年 7月
至 2019年 3月的基本運作的建議。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設
計中心已表示，在有時限撥款在 2015年 6月底用罄時，該中心在
財政上將難以自給自足。擬議撥款將用以維持設計中心的基本

運作。與此同時，政府當局會在 2016年就設計中心的財政狀況
及長遠的撥款安排展開檢討。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支持繼續

向 設 計 中 心 提 供 有 時 限 撥 款 的 建 議 。 該 項 撥 款 建 議 納 入

2015-2016年度預算草案，供立法會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
考慮，並在 2015年 5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批准。  
 
 

                                                 
2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 "旨在培育新成立的設計公司，以助建立本地的人才庫及設
計企業精神。該計劃為參與的公司提供資助及支援服務，協助他們應付創業初

期及關鍵時期所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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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的討論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培育人才和新晉設計公司  
 
7.  在 2014年 5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認為
政府當局應推出多項措施，持續而無間斷地推廣設計，而不是

舉辦一次過活動。這些委員建議當局可聯同其他有關機構 (例如
大專院校及元創方 )以設計工作坊的形式設立多個中心點，以便
集合、推廣及培育設計業的年輕人才。  
 
8.  在 2014年 12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部
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與商界攜手合作，支持設計中心。這些委

員察悉，現時在香港營運的工廠寥寥可數，並關注到本地設計

師在開發原型產品方面欠缺支援。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加強採取

措施，支持設計師把其設計活動轉化為可出售的產品或服務，

並提供更多場地，以展示時裝設計界年青才俊的作品及產品。  
 
9.  政府當局表示，部分時裝公司為設計人才提供工作室，

以便製作時裝原型。政府當局正諮詢時裝業專家小組，研究如

何提供更多工作室以製作原型產品。政府當局會繼續探討如何

培育年青設計企業家及增加他們在海外的曝光機會，以及展示

他們設計的產品，並與海外買家建立聯繫。  
 
績效指標及研究資助  
 
10.  在 2014年 5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認為
當局應提供經濟指標，顯示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或為本地生

產總值增值多少，以供評估設計中心的工作。部分委員察悉，

政府目前提供的有時限撥款，是用於資助設計中心的運作，以

及供舉辦 "設計營商周 "和 "設計中心大獎 "，而有關撥款將於
2015年年中到期，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或評核更多務實的績
效或成效指標，用以評估設計中心的工作，以便日後尋求事務

委員會支持進一步的撥款建議。  
 
11.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字，設計業為

本港經濟增長帶來的增值額，由 2005年的 10億元，增至 2012年
的 33億元，升幅達 230%；而同一時期內，設計從業員的人數亦
增加了近 47%，由約 9 600人增至大約 14 000人。政府當局亦表
示，設計中心本身或其活動共獲 1 148次報章報道，估計產生約
1億1,000萬元的公關價值，而這些設計中心活動涉及的總開支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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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萬元。不過，推廣設計的機構 (例如設計中心 )所進行的活
動的成效往往未能加以量化或即時予以確定。政府當局會與設

計中心合作，邀請這方面的專家及學者進行趨勢調查及訂定績

效指標，以評估設計中心作為香港新興的設計文化和生態系統

一部分的工作。  
 
12.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指出，由於產品設計的可用性是成

功要素，可用性研究及使用者行為研究將有助設計成果成功商

品化。這些委員建議政府應參考新加坡的經驗，設立使用者實

驗室，就產品的可用性及使用者體驗進行研究，並加大力度推

動科學研究和分析，俾能為設計過程提供有用的資料。政府當

局回應時表示，創意香港之下的 "創意智優計劃 "近年一直有贊助
高等教育院校在設計的領域進行各項研究。設計智識網及洞察

研究為本地設計界的年輕才俊提供一個平台，藉此與世界知名

的大師及講者就可用性研究交換意見。  
 
在設計業務中使用資訊科技  
 
13.  在 2014年 12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認
為，政府當局應加強採取措施，促使創新及科技與設計業結合，

例如使用物聯網及可穿戴技術等，並讓業界得悉相關行業的最

新發展。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把設計業界的項目納入由小型

科技公司進行的政府資助研發項目，以及由數碼港管理當局和

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 (下稱 "科技園公司 ")培育計劃資助的項目。 
 
14.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鼓勵負責設計及科技相關項目的院

校互相合作。設計中心亦與科技園公司轄下創新中心緊密聯

繫，以推動香港的設計相關創新活動的發展。設計中心與數碼

港於 2014年 11月舉辦了遊戲即興創作黑客馬拉松，讓青年才
俊、設計師及企業家通力合作進行軟件項目，旨在為遊戲業界

創造一個新設計的遊戲原型。至於時裝設計，設計中心推動知

識共享，以及將創新設計結合新技術以製造 "智能紡織品 "。負責
設計及科技相關項目的設計中心、數碼港及科技園公司管理層

亦定期舉行會議，藉此交換意見及經驗，以期開拓更多商機及

商業活動。  
 
與其他貿易推廣夥伴的合作  
 
15.  在 2014年 12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關注
到設計企業家在推廣其設計及產品方面獲得的支援是否足夠。

政府當局表示，創意香港支持在本港舉辦特色盛事 (例如設計中
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下稱 "貿發局 ")合辦的設計營商周 )，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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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亞洲創意之都。貿發局亦有支援新的設計初創企業，

提供租金折扣優惠，以便這些企業在設計及創新博覽 (這項活動
與設計營商周同時舉行 )設置攤位。此外，貿發局亦在元創坊經
營設計廊這個零售點，按照設計中心專家的建議展示香港設計

的產品，專門宣傳這些產品具創意、創新及優秀的一面。  
 
財務委員會  
 
16.  在 2015年 3月 30日的財委會特別會議上，田北俊議員就
創意香港轄下各項資助計劃等事宜提出問題，李卓人議員則詢

問設計中心在 2015-2016年度的預算開支。政府當局表示，創意
香港會繼續支援設計中心的運作。當局已委託設計中心管理 "設
計創業培育計劃 "，以培育新成立的設計企業。每間獲取錄的培
育公司在為期 2年的培育期內，可獲最多 50萬元的資助，涵蓋寫
字樓租金，以及有關一般運作、推廣與研發、管理培訓課程及

技術與管理事宜的開支。政府當局並表示，設計中心的工作在

2015-2016年度的預算開支約為 2,000萬元。  
 
 
最新情況 

 

17.  政府當局及設計中心的代表將於 2016年 1月 11日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設計中心的最新工作進度和撥款建議，以及其未來

計劃。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連同其超連結載於：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_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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